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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宁 市 人 民 政 府
济政土字〔2023〕24 号

济宁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济宁市 2023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

供应计划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有关部门：

现将《济宁市 2023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济宁市人民政府

2023 年 3 月 27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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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 2023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为科学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及生态文明发

展用地需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有建设用

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参考我市近年土地供需情况并结合对今

后经济社会及生态文明发展形势预测，制定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党委政府对自然资源管理

工作的新要求，紧紧围绕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坚持“总

量适中、结构合理、统筹兼顾、重点保障”原则，严格执行国家

土地供应政策，进一步优化土地供应结构，促进土地节约集约高

效利用，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指标

（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2023年度全市国有建设用地

供应计划总量为69230亩，其中主城区（包括任城区、济宁高新区、

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辖的区域，下同）14759 亩。

（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2023 年度全市国有建设用

地供应计划总量 69230 亩，其中商服用地 3311 亩，工矿仓储用

地 19222 亩，住宅用地 16040 亩，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3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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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交通运输用地 25674 亩，水域水利设施用地 1019 亩。

2023 年度主城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14759 亩，其中商

服用地 827 亩，工矿仓储用地 2516 亩，住宅用地 5208 亩，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493 亩，交通运输用地 5715 亩。

（三）住宅用地供应总量和结构。2023 年度全市住宅用地

计划供应 16040 亩，其中商品住宅用地 15452 亩，其他住宅用

地 588 亩。

2023 年度主城区住宅用地计划供应 5208 亩，其中商品住宅

用地 5142 亩，其他住宅用地 66 亩。

（四）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布局。根据全市城市空间功能

布局的需求，结合人口结构状况、商品住宅去化周期、房地产市

场走势，合理确定住宅用地供应规模；2023 年继续落实“增存

挂钩”机制，深化“要素跟着项目走”，全力争取国家和省指标，

统筹用于助企攀登、重点产业、基础设施、乡村振兴等项目。

三、土地供应政策导向

（一）引导支持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合理安排土地供应结构。

优先利用存量建设用地和闲置低效用地，适当提高容积率标准，

鼓励提高土地利用强度，引导地上地下空间深度开发利用。严格

执行《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2019 年版），加强和改进工

业用地供应管理，推进工业项目“标准地”出让提质增效，推行

工业用地弹性供应，探索新型产业用地（M0）供应，重点支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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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文化旅游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用

地供应，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二）完善土地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保障公共设施土

地供应。贯彻落实《关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

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82 号）、《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

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2020〕3 号）精神，

探索完善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范围及方式改革的有效途径，有序扩

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坚持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制度，加强土地供应条件及交易过程的监

管，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信息公示制度。

（三）强化国有建设用地供应，保障宏观政策落实。继续实

行有保有压的供地政策，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关于助企攀登、

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兴等产业发展政策，统筹相关产业用地需

求。重点支持城市更新、医疗、养老、党建等政策实施，支持产

业、惠民工程用地，提升城市综合服务水平。

（四）完善房地产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坚持租购并举，加强供需双向调节。充

分发挥土地出让收入在稳投资、促发展、保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

合理把握供地时序，科学精准调控，着力改善民生，大力发展品

质地产，实现从“住有所居”向“住更宜居”转变，推动房地产

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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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措施

（一）深化改革，高效服务。各级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按照

“放管服”改革要求，科学组织实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对

年度民生工程用地、重点项目用地、政策性住房用地要提前介入，

跟踪服务，全面保障，合理压缩工作时限，提高土地处置效率。

（二）部门配合，通力协作。财政、发展改革、自然资源和

规划、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审批等相关部门加强协作、密切配合，

共同组织做好计划实施工作。

（三）全程跟踪，强化监管。各级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及时

跟踪、分析总结计划执行情况，根据市场形势变化，确需在年中

调整供应计划的，应及时按规定做好计划调整工作。建立健全土

地利用动态巡查制度，加强建设用地供后开发利用全程监管，促

进各项建设依法依规用地，不断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

附件：1.济宁市 2023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2.济宁市 2023 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表



附件1

济宁市 2023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亩

县市区 合计
商服
用地

工矿仓储
用地

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与
服务用地

交通运
输用地

水域水利
设施用地小计 廉租房 公租房 经适房 商品房 其他

任城区 7045 141 503 2750 0 0 0 2750 0 0 3651 0

济宁高新区 3187 157 1414 1464 0 0 0 1464 0 152 0 0

太白湖新区 2504 435 0 458 0 0 0 414 44 333 1278 0

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3 94 599 536 0 0 0 514 22 8 786 0

兖州区 8771 348 5306 2103 0 0 0 2103 0 397 617 0

曲阜市 7091 763 1841 1666 0 0 0 1666 0 548 2273 0

邹城市 7500 224 2021 1575 0 0 0 1267 308 382 3298 0

泗水县 1845 58 580 902 0 0 0 902 0 185 120 0

微山县 4156 121 1577 717 0 0 0 607 110 330 1411 0

鱼台县 1952 65 650 589 0 0 0 589 0 271 377 0

金乡县 9432 200 1600 450 0 0 0 450 0 50 6349 783

嘉祥县 5032 258 819 1042 0 0 0 938 104 128 2785 0

汶上县 6058 414 2279 1190 0 0 0 1190 0 854 1085 236

梁山县 2634 33 33 598 0 0 0 598 0 326 1644 0

合 计 69230 3311 19222 16040 0 0 0 15452 588 3964 25674 1019



附件2

济宁市 2023 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亩

县市区 总量

产权住宅用地 租赁住宅用地
其他住宅
用地商品

住宅用地
共有产权
住宅用地

小计
保障性租赁
住宅用地

市场化租赁
住宅用地

小计

任城区 2750 2750 0 2750 0 0 0 0

济宁高新区 1464 1464 0 1464 0 0 0 0

太白湖新区 458 414 0 414 0 0 0 44

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536 514 0 514 0 0 0 22

兖州区 2103 2103 0 2103 0 0 0 0

曲阜市 1666 1666 0 1666 0 0 0 0

邹城市 1575 1267 0 1267 0 0 0 308

泗水县 902 902 0 902 0 0 0 0

微山县 717 607 0 607 0 0 0 110

鱼台县 589 589 0 589 0 0 0 0

金乡县 450 450 0 450 0 0 0 0

嘉祥县 1042 938 0 938 0 0 0 104

汶上县 1190 1190 0 1190 0 0 0 0

梁山县 598 598 0 598 0 0 0 0

合 计 16040 15452 0 15452 0 0 0 588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委，

市法院，市检察院，济宁军分区。

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27 日印发


